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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頭份市公立納骨堂回饋金運用辦法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以下簡稱本所）為

回饋頭份市公立納骨

堂(以下簡稱本堂）所

在里廣興里之里民，

以改善居住環境及生

活品質，依苗栗縣頭

份市殯葬管理自治條

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特訂定本辦

法。 

一、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以下簡稱本所）為

改善頭份市公立納骨

堂(以下簡稱本堂）所

在里之生活品質，依

苗栗縣頭份市殯葬管

理自治條例第五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 

明訂回饋所在里之里民定

義及目的。 

 二、本辦法所稱本堂指頭

份生命紀念館，所在

里指頭份市廣興里。 

本點定義已於第一點說

明，爰予刪除。 

二、回饋金之運用，以現

金回饋廣興里里民生

活照護之需，每年發

放設籍該里住戶每戶

新臺幣一千元回饋

金，並得視財政狀況

調整回饋額度或停止

發放。  

三、回饋金之運用，依下

列原則辦理: 

    (一)應公平、公開，

並確實反映地方需

求。 

(二)應用於下列事

項： 

(1)公共設施之興建

及維護管理事

項。 

(2)有關環境衛生、

環境美化事項。 

(3)里、社區正當活

動及治安事項。 

(4)其他與改善里鄰

生活品質相關事

項。 

一、點次調整。 

二、為增加行政效率，擬

參考鄰近鄉鎮作法，

將回饋金之運用，改

以現金回饋方式執

行。 

三、回饋對象以現設籍及

執行時前年度全年(一

四、里辦公處應依前條原

則，提出回饋金運用

一、點次調整。 

二、本點因回饋金運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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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均設籍於該里連

續一年以上者為限，

以戶政事務所提供之

名冊為準。 

計畫。該計畫得由受

補助之社區或民間團

體執行，或由本所執

行。 

以現金回饋方式由本

所執行，里辦公處已

無須提出計畫，故原

條文內容爰予刪除，

改調整為明訂回饋對

象之資格。 

四、本所辦理回饋金發放

程序： 

(一)向戶政事務所申

請出具符合發放

對象資格之名

冊。 

(二)依代表會審議通

過之預算數，按

戶核算發放金

額。 

(三)里辦公處公告回

饋金金額、發放

清冊及申辦期

限。受領人須於

申辦期限內提供

個人金融機構帳

號資料，逾期視

同放棄請領。 

(四)回饋金統一由公

所存入受領人帳

號(非頭份市農會

帳號匯款手續費

自回饋金扣除)。 

(五)相關資料因受領

人申辦不實或作

業疏失，致有重

複領取或溢領情

事，將依民法相

關規定辦理追

回。 

五、本所應成立頭份市立

納骨堂回饋金運用計

畫審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審查委員會），審

查里辦公處提出之回

饋金運用計畫。審查

委員會委員由市長或 

授權主任秘書召集相

關課室主管組成。 

    前項審查委員會審查

回饋金運用計畫時，

得邀請里辦公處、受

補助之社區或民間團

體派員列席說明。 

一、點次調整。 

二、本點配合第三點修

正，里辦公處已無須

提出計畫，自無成立

運用計畫審查委員會

之必要，故原條文內

容爰予刪除，改調整

為明訂回饋金發放之

程序。 

 六、里辦公處提出之回饋

金運用計畫，應經本

一、本點刪除。 

二、回饋方式修正為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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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核定後，始得辦

理。執行完畢後應將

成果報告及其原始憑

證送本所核銷，賸餘

款應繳還本所，並由

本所考核成效。 

其相關計畫申請及經

費核銷之規定，以及

所需表格文件，由本

所另定之。 

回饋，其執行方式由

本所統一作業，故爰

予刪除。 

 七、本所應組成評鑑小

組，考核回饋金運用

計畫執行成效，經評

定成效不彰之計畫，

得要求重新檢討或停

止辦理。 

前項評鑑小組成員由

審查委員會委員兼

任。 

一、本點刪除。 

二、回饋方式修正為現金

回饋，其執行結果如

有未盡事宜，由本所

隨時檢討修正，故爰

予刪除。 

五、回饋金之額度，由本

所視財政狀況編列預

算辦理。若遇本堂辦

理重大建設或營運收

入欠佳時，得暫緩回

饋金之編列。 

八、回饋金之額度，由本

所視本堂年度盈餘編

列預算辦理。若遇本

堂辦理重大建設或營

運收入欠佳時，應暫

緩回饋金之編列。 

一、點次調整。 

二、基於回饋金具補償性

質，應視整體財政狀

況項下經常性編列，

故爰予修正。 

六、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九、本辦法奉市長核定後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一、點次調整。 

二、修正本辦法施行日

期。 

 


